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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18

信息披露

股票简称：桐君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１４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重庆桐君阁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３

、会议召开情况：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于公司五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形式。

４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０

人，其中，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

８

人，代表股份

２５３６７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９２４％

；现场投票的股东

２

人，代表股份数

１３８２７９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３５０８％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５

、会议其他相关情况：会议由董事长王小军先生主持。 到会股东以记名投

票方式对既定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１

、《公司控股子公司太极集团四川省德阳荣升药业有限公司为西南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１３６８７８０００

股在表决此

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１４３１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６．４９４６％

，反对票

２２３４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１３．５０５４％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２

、《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天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为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１３６８７８０００

股在表决此

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１４３１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６．４９４６％

，反对票

２２３４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１３．５０５４％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３

、《公司为太极集团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１３６８７８０００

股在表决此

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１４３１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６．４９４６％

，反对票

２２３４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１３．５０５４％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４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西部医药商城有限公司为太极集团涪陵制药厂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１３６８７８０００

股在表决此

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１４３１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６．４９４６％

，反对票

２２３４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１３．５０５４％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５

、《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西部医药经营有限公司为太极集团涪陵制药厂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１３６８７８０００

股在表决此

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１４３１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６．４９４６％

，反对票

２２３４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１３．５０５４％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６

、《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西部医药经营有限公司为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１３６８７８０００

股在表决此

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１４３１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６．４９４６％

，反对票

２２３４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１３．５０５４％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７

、《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天诚股份有限公司为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１３６８７８０００

股在表决此

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１４３１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６．４９４６％

，反对票

２２３４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１３．５０５４％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８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１３６８７８０００

股在表决此

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１４３１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６．４９４６％

，反对票

２２３４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１３．５０５４％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

０％

。

表决结果： 通过

９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四川太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１３６８７８０００

股在表决此

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１４３１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６．４９４６％

，反对票

２２３４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１３．５０５４％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

０％

。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０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重庆桐君阁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１３６８７８０００

股在表决此

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１４３１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６．４９４６％

，反对票

２２３４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１３．５０５４％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

０％

。

表决结果： 通过

以上所有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相关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朱磊、赵起予以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有

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五月五日

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接受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

委托，指派朱磊律师、赵起律师（以下简称

＂

本所律师

＂

）出席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０４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西路

１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

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以下简称

＂

《规则》

＂

）的有关规定以及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本所律师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

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执业精神，见证本次

股东大会，并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资料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同时听取了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 现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项出具法律意

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召集人资格

１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是经公司第

７

届董事会第

３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决定召开的。

２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３

、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０４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按照公告公示日期如期召

开，由董事长王小军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形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召集人资格、会议通知的时

间、方式和通知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

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等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一致且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１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的帐户登记证明、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股东代表的授权委托证明和身份证明等凭证，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共

１０

人，代表股份数

１３８５３２６７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４４３２％

。

２

、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成员为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出席会

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采取记名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的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经监票人监票及清点，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本次股东

大会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公司控股子公司太极集团四川省德阳荣升药业有限公司为西南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共

１３６８７８０００

股在表决此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１４３１２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６．４９４６％

， 反对票

２２３４７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１３．５０５４％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２

、《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天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为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共

１３６８７８０００

股在表决此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１４３１２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６．４９４６％

， 反对票

２２３４７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１３．５０５４％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３

、《公司为太极集团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法人股东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１３６８７８０００

股在表决此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１４３１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６．４９４６％

，反对票

２２３４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１３．５０５４％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４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西部医药商城有限公司为太极集团涪陵制药厂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１３６８７８０００

股在表决此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１４３１２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６．４９４６％

， 反对票

２２３４７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１３．５０５４％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５

、《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西部医药经营有限公司为太极集团涪陵制药厂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１３６８７８０００

股在表决此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１４３１２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６．４９４６％

， 反对票

２２３４７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１３．５０５４％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６

、《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西部医药经营有限公司为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共

１３６８７８０００

股在表决此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１４３１２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６．４９４６％

， 反对票

２２３４７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１３．５０５４％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７

、《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天诚股份有限公司为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１３６８７８０００

股在表决此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１４３１２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６．４９４６％

， 反对票

２２３４７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１３．５０５４％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８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

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１３６８７８０００

股在表决此议案时，

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１４３１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６．４９４６％

，反

对票

２２３４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１３．５０５４％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的

０％

。

表决结果： 通过

９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四川太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

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１３６８７８０００

股在表决此议案

时，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１４３１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６．４９４６％

，

反对票

２２３４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１３．５０５４％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

０％

。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０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重庆桐君阁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关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１３６８７８０００

股在表决

此议案时， 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赞成票

１４３１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６．４９４６％

，反对票

２２３４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１３．５０５４％

，弃权票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０％

。

表决结果： 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均符合法律、法规、《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合

法、有效。

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陈鹏飞

律 师：朱磊

律 师：赵起

二〇一二年五月四日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之持续督导报告

（

２０１１

年度）

二〇一二年五月

释 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

、

上风高科

、

上市

公司

指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东港公司

、

标的公司 指 辽宁东港电磁线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

交易资产 指

于盛千

、

于长莲和于丽丽分别持有的东港公司

２０％、４０％

和

２５％

的

股权

，

即东港公司合计

８５％

的股权

交易对方 指 于盛千

、

于长莲和于丽丽

交易各方 指 上风高科

、

于盛千

、

于长莲和于丽丽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

产购买

指

公司购买于盛千

、

于长莲

、

于丽丽合计持有的东港公司

８５％

的股权

的行为

本报告 指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购买之持续督导报告

》

《

资产购买协议

》

指

《

上风高科与于盛千

、

于长莲

、

于丽丽之资产购买协议书

》

《

资产购买补充协议

》

指

《

上风高科与于盛千

、

于长莲

、

于丽丽之资产购买协议书补充协议

》

天健所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本独立财务顾问

、

广发

证券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重要声明

广发证券接受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其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重组办法》等法律规范的有关规

定，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本独立财务

顾问经过审慎核查，结合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出具了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实

施情况的持续督导报告。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所出具持续督导报告的依据是上市公

司及重组相关各方提供的资料，重组相关各方已向本独立财务顾问保证，其所提供的为出

具本持续督导报告所依据的所有文件和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重大遗漏、虚假

记载或误导性陈述，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

本持续督导报告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持续督导报告所做

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持续督导报告中列载

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上市公司董事会发布的相关评估报告、 审计报

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法律意见书、年度报告等文件。

本独立财务顾问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独

立财务顾问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结合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

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的相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具持续督导报告如

下：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已实施完毕，详见上市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公告的《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

况报告书》及《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

查意见》。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市公司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如下：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标的资产为东港公司

８５％

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东港公司

８５％

的

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交易标的的过户手续已经

办理完毕。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关于应收款可以全额收回的承诺

东港公司及于盛千、于长莲、于丽丽承诺以下截至评估基准日已计提减值的应收账款

可以全额回收：应收辽宁易发式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货款

８００

，

３３０．３０

元、应收东港市巨龙食

品有限公司货款

３８

，

９０１．３０

元、应收东港市炬丰食品有限公司货款

３５

，

９３１．３５

元、应收丹东市

东琦金属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借款

４０

万元。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述款项已经全部收回，该承诺已

履行完毕。

２

、关于继续在东港公司任职的承诺

根据公司与于盛千、于长莲、于丽丽共同签署的《资产购买协议》，为保证东港公司的平

稳过渡，于盛千承诺若上风高科提出聘任其继续担任东港公司总经理的要求，则同意在

３

年

内继续担任东港公司总经理。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该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于盛千无

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三、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根据《重组办法》的规定，东港公司编制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并经天健所出具的天

健审［

２０１０

］

４０６７

号审核报告审核，东港公司预测

２０１１

年度可实现净利润

２

，

９０２．６５

万元。 东

港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实现净利润

２

，

９４８．９１

万元，盈利预测数已实现。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盈利预测数已实现。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前主要从事漆包线和风机业务，本次交易标的东港公司主要从事电

磁线生产和销售。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电磁线生产规模得到提升，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

能力显著增强。

２０１１

年度，受家电下乡补贴政策取消、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直接

影响国内家电市场的消费，导致上市公司主要产品漆包线市场需求下滑，行业压力增大，公

司充分发挥了在资金、产品质量与服务等各方面的优势，同时加强成本控制，提高产品研发

方面的能力，保持了产销的增长势头。

２０１１

年，上市公司漆包线销售突破

５

万吨，漆包线业务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９３

，

４９６．６８

万元，同比上年增长

３２．５３％

，经营情况良好。

２０１１

年度，上市公司共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１２

，

２１０．０１

万元，同比上年增长

２９．８４％

；实现营

业利润

９

，

７７１．７９

万元，同比上年增长

３４６．８２％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９

，

０１５．０１

万元，同比上年增长

８３９．２７％

。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后认为：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情况良好，较本次交易前大

幅改善，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基本符合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内容。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

治理结构。上市公司于督导期内建立健全了《投资管理制度》、《内部信息外部使用人管理制

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工作制度。 上市公司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管

理制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有关信息，同时积极开展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保护

了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交易各方按照重组方案履行各方责

任和义务，实际实施方案与公布的重组方案基本不存在差异。本督导期内，本独立财务顾问

未发现上市公司及承诺人存在可能影响上市公司履行承诺的其它情况。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６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企业脱硝项目特许经营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为降低运行成本、节约财务费用、控制环保风险，按照国家环保部门的有关规定，公司

控股子公司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新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国电长源汉川第

一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川一发”）拟将其分别拥有的两台（共四台）

３０

万级发电机组

交由北京国电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源环保”）按照特许经营模式进行出资、

建设、运行、维护、管理和参照国家相关脱硝补贴电价政策获取收益，整个特许期内的费用

和风险由龙源环保自行承担。 鉴于目前国家出台了部分地区试行脱硝电价的政策，试行脱

硝电价暂按

０．８

分

／

千瓦时执行，而湖北不在试行范围，在龙源环保公司特许的脱硝装置投运

后， 暂按不高于国家试行的

０．８

分

／

千瓦时脱硝电价和双方约定的电量计算标准计价并与龙

源环保公司结算。国家出台湖北省脱硝电价政策后，按脱硝电价与龙源环保公司结算。按照

汉新公司脱硝技术改造工程建设进度计划，假定其于

２０１２

年四季度完成，预计

２０１２

年汉新

公司将向龙源环保支付的费用不超过

８７０

万元，

２０１５

年全部

４

台机组脱硝投入运行后的特许

经营期内，按发电设备年利用小时数

５０００

测算，汉新公司和汉川一发每年预计将向龙源环

保支付约

４

，

８００

万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国电长源汉川第一

发电有限公司脱硝特许经营的议案》，同意上述特许经营事项（本次交易相关内容及决议公

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和

３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０１０

、

２０１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汉新公司与龙

源环保签署《烟气脱硝特许经营合同》，就上述脱硝特许经营相关事宜进行了明确约定。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

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协议主要内容

１．

项目建设：按照特许经营模式，除办理建设工程审批手续，与政府部门、地方相关部

门进行协调工作由汉新公司负责外，上述脱硝改造工程的出资、建设、运行、维护、管理均由

龙源环保公司负责。

２．

竣工延误：因一方原因工程未能如期竣工，则另一方有权要求终止协议或支付相应

的违约金。

３．

计价方式：经协商一致，龙源环保脱硝收益按如下方式核算：

（

１

）脱硝电价：

目前国家出台了部分地区试行脱硝电价的政策，试行脱硝电价暂按

０．８

分

／ｋＷｈ

执行，脱

硝电价收益

＝

电厂实际售电量

×

脱硝电价。

（

２

）脱硝热价：

对于热电联产机组，国家实行以热定产政策，在供热期间，为供热燃煤所产生的烟气仍

需脱硝。目前国家未明确脱硝供热加价政策，但脱硝运行费用仍需发生，故脱硝热价参考脱

硝电价的计算标准进行计算。 脱硝热价按脱硝电价进行折算，即脱硝热价

＝

脱硝电价

×

单位

供热标准煤耗

／

单位发电标准煤耗（供热、发电煤耗以年度财务报表为准）。 脱硝热价收益

＝

供热量

×

脱硝热价。

４．

结算方式：在不改变现有电价结算原则的前提下，龙源环保脱硝电（热）价收益的结

算程序采取先由汉新公司与电网、热力及其他企业结算电价收益，再于汉新公司收到上网

电价收益后

３

天之内（节假日顺延）按脱硝电（热）价计价原则将脱硝电价收益转付给龙源环

保的方式进行结算。协议双经与电网企业协商一致后，也可由龙源环保依据购售电合同，直

接与电网企业就脱硝电价进行结算。

５．

价格调整：在特许期间，如遇国家重大政策调整给龙源环保的收益造成严重损失时，

或平均含硫量发生重大变化时，可按照当期国家的价格政策对脱硝电价和脱硝热价进行合

理的调整。

６．

上网电量：汉新公司年最低上网电量

＝４５００

小时

×

机组总装机容量

×

（

１－

平均综合厂用

电率）

当年实际上网电量小于年最低上网电量时，汉新公司按年最低上网电量补偿龙源环保

的损失。

７．

特许经营期限：特许期原则上与项目所在的发电设施寿命期限相同。 如机组设备寿

命届满后继续运营的，龙源环保有权选择在前述届满日后移交脱硝设施或继续运营脱硝设

施。 若龙源环保选择继续运营脱硝设施，则本合同项下特许权的期限延长到发电设施拆除

日或脱硝设施拆除日（两者以先到为准，但在相关设施拆除前应提前

１

年通知另一方）。

８．

特许期结束后的移交：特许期满后，协议双方可协商将脱硝设施的运营权、全部资

产、设施和设备经评估后，按双方确认的评估值移交给汉新公司或根据汉新公司的要求予

以拆除。 汉新公司接收脱硝设施的，自其接收脱硝设施起，脱硝设施的所有权归其所有；龙

源环保应在其接收前，解除所有与脱硝设施有关的权利的限制，例如出租、抵押、质押等。

９．

违约责任：（

１

）一方违反合同规定，擅自解除合同，或因一方原因造成合同无法继续

履行的，其应赔偿给另一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并承担违约责任。

（

２

）汉新公司延期支付脱硝电（热）价收益的，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延期付款的规定

向龙源环保赔付滞纳金。

（

３

）因龙源环保原因导致其运营的脱硝设施未能达到性能保证值，汉新公司可要求其

赔偿相应损失； 因龙源环保提供虚假材料或进行虚假陈述， 或因其或造成合同连续

１８０

日

（遇不可抗力事件则自不可抗力事件结束起

１８０

日后）不能正常履行，或符合第

２０

条不可抗

力有关规定条件下，汉新公司可终止合同，并要求其赔偿损失。

１０．

特别约定：因汉新公司控股股东为在深交所上市的上市公司，根据深交所有关规

定，本次交易构成汉新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本合同需自签订后每三年重新提交汉新

公司控股股东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如经汉新公司控股股东审议通过，则

本合同继续履行；如未能审议通过，则本合同于汉新公司控股股东未审核通过之决议做出

之日起终止，合同终止后相关脱硝资产以经双方共同指定的评估机构确认的评估价值为依

据转让给汉新公司，如造成龙源环保损失的，汉新公司应给予合理补偿。

１１．

协议生效：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三年一次审议通过后生效。

除上述内容外，该协议无其他重要条款。

三、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按照国家节能减排工作总体部署，“十二五”期间，我国要完成全国氮氧化物排放量削

减

１０％

的目标。 根据国家发改委出台的脱硝电价补偿政策，为提高火电企业脱硝的积极性，

对部分地区安装并运行了脱硝装置的燃煤电厂，每千瓦时加价

０．８

分钱，以弥补脱硝成本。

公司将参照上述补偿标准向龙源环保支付其脱硝收益。按照汉新公司脱硝技术改造工程建

设进度计划，如其于

２０１２

年四季度完成，预计

２０１２

年其向龙源环保支付的费用不超过

８７０

万

元，特许经营期内每年预计向龙源环保支付的费用不超过

２

，

４００

万元。 在特许期间，如遇国

家重大政策调整给龙源环保的收益造成严重损失时，或平均含硫量发生重大变化时，经协

商，可按照当期国家的脱硝电价补偿政策对脱硝电（热）价进行合理的调整。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龙源环保是国内环保领域在大型燃煤锅炉脱硫、脱硝的龙头企业，具有突出的技术优

势、人才优势、科技创新优势及丰厚的工程管理经验。 经专业机构测算，公司所属企业实施

脱硝技术改造工程概算约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如公司自主投资进行脱硝改造，改造完成后的脱硝

运营成本将高于目前公司向龙源环保支付的

０．８

分

／

千瓦时的脱硝费用， 而将脱硝技术改造

工程采取特许经营方式交由龙源环保实施，可以节省投资约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有利于降低公司

所属企业负债规模、降低财务费用，同时，可以充分发挥龙源环保专业管理的优势达到降低

环保风险和运行成本的目的。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３．

《烟气脱硝特许经营合同》。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２

证券简称：华孚色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５５

，

３２８

，

３８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０００００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５５５

，

３２８

，

３８２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８３２

，

９９２

，

５７３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０３

华孚控股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２０７

安徽飞亚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２０２

深圳市华人投资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２１，３８０，２４０ ５７．８７％ １６０，６９０，１２０ １６０，６９０，１２０ ４８２，０７０，３６０ ５７．８７％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３２１，３８０，２４０ ５７．８７％ １６０，６９０，１２０ １６０，６９０，１２０ ４８２，０７０，３６０ ５７．８７％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３１３，９７０，２４０ ５６．５４％ １５６，９８５，１２０ １５６，９８５，１２０ ４７０，９５５，３６０ ５６．５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４１０，０００ １．３３％ ３，７０５，０００ ３，７０５，０００ １１，１１５，０００ １．３３％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３，９４８，１４２ ４２．１３％ １１６，９７４，０７１ １１６，９７４，０７１ ３５０，９２２，２１３ ４２．１３％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３，９４８，１４２ ４２．１３％ １１６，９７４，０７１ １１６，９７４，０７１ ３５０，９２２，２１３ ４２．１３％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５５５，３２８，３８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７，６６４，１９１ ２７７，６６４，１９１ ８３２，９９２，５７３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８３２

，

９９２

，

５７３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每股净收

益为

０．４９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联合广场

Ｂ１４

楼

咨询联系人：宋晨凌 曹玉亮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３ ５５９３

、

０７５５－８３７３ ５５４２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３ ５５８５

特此公告。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２

证券简称：华孚色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退城进区投资意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风险及风险提示

１

、本次拟签订的仅为意向书，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框架性、意向性约定，意向书付诸实施以及实施

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２

、本意向书相关的正式协议的签署及实施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董事会、

股东大会的决策程序。

３

、本项目尚未进行整体可研论证，有关搬迁补偿事项还在商议中，项目实施启动时间、实施周期等

相关事项尚未确定，因此，公司对拟“退城进区”投资项目是否成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４

、本次“退城进区”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投资意向概述

１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华孚色纺”、“本公司”或“甲方”）与淮北市经济开发区（以下

简称为“乙方”）签署了《投资意向书》。

２

、本次签订的《投资意向书》仅为意向性的框架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

性的约定，框架协议付诸实施及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本框架协议中关于项目的具体实施方

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及淮北市政府等双方审批机构审议通过后方能生效及实施协议的具体条款。

３

、本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合作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依据《投资意向书》，为积极响应淮北市政府关于“退城进区”及推动淮北市纺织产业提升，加快华孚

色纺在淮北地区的发展，达成以下意向：

１

、甲方同意响应淮北市政府关于“退城进区”的政策，拟同意将位于淮北市濉溪路庆相桥南的厂址

搬迁至淮北市经济开发区。

２

、甲方拟投资建设

５０

万锭及纤维加工、物流、科研及配套规模的淮北华孚色纺工业园，预计投资总

额不超过

２５．８

亿元。

３

、甲方新建项目享受淮北市招商引资政策，原企业用地拍卖后享受淮北市人民政府“退城进区”的

有关政策，具体政策待甲方与淮北市人民政府达成一致意见后签署。

四、投资合作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目的：

该投资有利于公司“退城进区”，盘活存量资产，实现产业升级，提高综合竞争力。

２

、存在的风险：

（

１

）本意向书属于投资意向性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框架性、意向性约定，本意向书所述的拟投

资项目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

２

）意向书相关的正式协议的签署及实施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董事会、股

东大会的决策程序。

（

３

）公司对拟“退城进区”投资项目是否成功实施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３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在公司相关决策权利机构批准前，双方不会实施实质性行为，也不会对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

本次“退城进区”由淮北市经济开发区以优惠价格提供建设用地

１

，

３００

亩，项目若能顺利推进，除有

利于公司实现产业升级外，根据淮北市人民政府有关“退城进区”政策能获得拆迁补偿。

公司原厂位于淮北市濉溪路庆相桥南占地

３０５．５

亩，厂房面积

１０７

，

５８４．２８

平方米，因“招拍挂”的不确

定性因素，相关成本费用和损失目前也暂无法预计，因此最终收到搬迁返还款金额也具有不确定性。 土

地出让金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处理，作为专

项应付款处理。 其中，属于对企业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损失、有关费用性支

出、停工损失及搬迁后拟新建资产进行补偿的，应自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益，企业取得的搬迁补偿款

扣除转入递延收益的金额后如有结余的，作为资本公积处理，由全体股东共享，对公司损益无影响。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本项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０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

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７

元；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

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４１

广州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７４３

广东毅昌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１＊＊＊＊＊５９０

董风

４ ０１＊＊＊＊＊２８１

谢金成

５ ０１＊＊＊＊＊２７６

袁颜

６ ０１＊＊＊＊＊５７０

冼燃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

２９

号

咨询联系人：杨欢、沈红燕

咨询电话：

０２０－３２２００８８９

传真电话：

０２０－３２２００７７５

六、备查文件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７

证券简称：涪陵榨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

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

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３．１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９８

重庆市涪陵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 ０８＊＊＊＊＊５３６

东兆长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０１８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０４４

深圳市赐发实业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重庆市涪陵区体育南路

２９

号

咨询联系人：黄正坤 余霞

咨询电话：

０２３－７２２３１４７５

传真电话：

０２３－７２２３１４７５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４日


